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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8                   证券简称：华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3 

债券代码：155229                   债券简称：19 阳煤 01 

债券代码：155666                   债券简称：19 阳股 02 

债券代码：163398                   债券简称：20 阳煤 01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阳股份”）

拟与山西华阳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资本”）、太原化学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化集团”）、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经建投”）、大同云峰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云峰资产”）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开展

高性能碳纤维项目。 

 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未与华阳资本、太化集团

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受市场竞争、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公司本次投资目的及投资收益能否

达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华阳股份、华阳资本、太化集团、大同经建投、大同云峰资产拟共同投资

设立合资公司，负责出资购买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山

西煤化所”）的技术开展千吨级高性能碳纤维一期 200 吨/年示范项目。华阳

资本是公司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集团”）

全资子公司，太化集团与华阳集团同受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控制，且

托管于华阳集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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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华阳资本、太化集团或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华阳资本、太化集团与公司同受华阳集团控制，符合《上海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华阳资本成立于2007年11月19日，注册地为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桃北西街

2号，法定代表人为李一飞，注册资本为25500万元，主营业务为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21年/2021年12月31日（审计数） 2022年/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数） 

总资产 375499.08 391683.87 

总负债 356208.60 309422.04 

净资产 18995.27 82053.38 

营业收入 187.08 29.25 

净利润 -648.64 67195.56 

2.太化集团成立于1992年11月12日，注册地为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长兴

南街16号，法定代表人为梁昌春，注册资本为100526万元，主营业务为新材料、

节能环保、房地产开发、贵金属加工及催化剂制造、精细化工、工程建筑安装、

物流贸易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21年/2021年12月31日（审计数） 2022年/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数） 

总资产 1484225.55 1482682.39 

总负债 1548487.37 1564687.54 

净资产 -67722.10 -81716.81 

营业收入 286005.26 1766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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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1479.35 -18024.33 

（三）非关联人基本情况 

1.大同经建投成立于2003年6月28日，注册地为大同市平城区恒安街与文

兴路交汇处西南角金贸国际中心，法定代表人为刘如岩，注册资本为65397.73

万元，主营业务为城建项目投资开发经营、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地产投资开发

招商引资、房屋租赁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21年/2021年12月31日（审计数） 2022年/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数） 

总资产 5700471.40 6584558.89 

总负债 3811235.70 4536504.57 

净资产 1749296.61 2031220.65 

营业收入 97888.97 70897.52 

净利润 -29907.74 -42244.69 

2.大同云峰资产成立于2004年1月2日，注册地为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口泉

街道五一街工交大楼，法定代表人为张志强，注册资本为900万元，主营业务

为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21年/2021年12月31日（审计数） 2022年/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数） 

总资产 5744.61 7508.84 

总负债 121.40 572.76 

净资产 5623.21 6936.08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998.98 1336.64 

（四）交易方的资信状况 

截至目前，各交易方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2

条关联交易中“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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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拟设立合资公司名称：山西华阳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经开区 

3.主营业务：碳纤维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 

4.注册资本：9亿元 

5.股东出资金额与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亿元） 出资比例 

华阳股份 3.6 40% 

华阳资本 2.7 30% 

太化集团 1.8 20% 

大同经建投 0.45 5% 

大同云峰资产 0.45 5% 

以上工商信息，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订主体 

甲方：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山西华阳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丙方：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戊方：大同云峰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二）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详见本议案“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三）合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设立股东会，由公司的股东组成，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每年

至少召开一次，在首期实缴出资时间届满前，股东按照认缴出资比例享有表决

权，在首期实缴出资时间届满后，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享有表决权。 

各方同意，在股东会上对合资公司相关事项进行表决前，太化集团与华阳

股份充分讨论并形成一致意见，在意见不一致时，以华阳股份的意见为准行使

表决权。 

公司的首次股东会会议由甲方华阳股份召集和主持，通过《公司章程》，

依法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完善公司注册登记所需的相关手续。 

2.公司设立董事会，由7人组成，其中：华阳股份推荐3人，太化集团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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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华阳资本推荐1人，大同经建投、大同云峰资产共同推荐1人，并经股东

会选举产生。职工董事1人，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

形式民主选举产生。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华阳股份推荐的董事中选

举产生。 

在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时，太化集团推荐的董事应事先与华阳股份推荐的

董事充分讨论，并形成一致意见，如意见不一致时，以华阳股份推荐的董事意

见为准进行表决。 

3.公司设立监事会，成员为3人，华阳股份、华阳资本各推荐1人、职工监

事1人。监事会主席由华阳资本推荐的监事担任，经监事会选举产生。 

4.公司设立经理层，由5人组成：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2人，技术总监1

人，财务总监1人，总经理及副总经理进行市场化选聘，技术总监由中国科学

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山西煤化所”）推荐，财务总监由华阳股

份推荐，均董事会聘任。 

（四）合资公司的建设和经营 

1.一期项目计划 

建设“年产200吨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及配套公用工程、辅助设施，并

实现满负荷投产（本协议主要针对一期项目）。项目一期估算总投资约6.82

亿元。建设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合资公司股东投入，部分流动资金向银行贷款，

约0.43亿元。 

2.后期项目计划 

建设“年产千吨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及配套公用工程、辅助设施，具

体规模和应用方向届时根据一期项目运营的实际情况另行协商确定。 

（五）合资公司由甲方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财务并表。 

（六）生效：协议经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和戊方五方的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参与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利用各方资源优势，促进各方

资源有效整合，实现共赢。布局高端碳纤维产业符合华阳股份的发展方向；华

阳资本可为项目运营和市场推广提供资金保障；太化集团围绕化工产业、设备

制造等为发展方向，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工应用的下游客户，碳纤维产业的布

局可为“绿色太化”的建设提供服务与支撑；山西煤化所拥有碳纤维产业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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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可为公司提供技术和人才保障；大同市政府可为项目落地提供政策支持。 

2.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影响，符合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 受市场竞争、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公司本次投资目的及投资收益能

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根据后续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1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审议该关

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了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一致同意提交董

事会进行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的披露。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7日 

 

 上网公告文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